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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以书面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高小离

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重组事项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1174 号）。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告号：2016-043）。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因参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被立案调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申

请被暂停审核（公告号：2016-045）。 

近日，中国证监会对《发行监管问答——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止审查的

情形》（以下简称“《监管问答》”）进行了修订，《监管问答》指出“发行人的保

荐机构因保荐相关业务（首发、再融资、并购重组）涉嫌违法违规被行政机关调

查，尚未结案的，保荐机构应当对其推荐的所有在审发行申请项目进行全面复核，

重新履行保荐机构内核程序和合规程序，最终出具复核报告，确定相关项目是否



仍符合发行条件，是否仍拟推荐，拟继续推荐的，可继续依法履行后续核准发行

程序”。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申请材料进行了全面复核，在重新履行内核程序和合规程序后，认为公司本次资

产重组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同意继续担任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并出具了复核报告。根

据规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核，争取尽快恢复审核，力争尽快完成公

司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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